
沈阳工业大学医保中心（2017年第一版）

沈阳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：皇姑区崇山中路 103号 咨询电话：12333 62161771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：铁西区建设东路 70号 咨询电话：25852976 13940314466（刘经理）

沈阳工业大学医保中心：中央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4 咨询电话：25494216 25496073

大学生医疗保险报销要件说明

一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所需要件

1、住院病志（病志要求加盖医院公章，包括病案首页、住院记录、病程记

录、出院记录、手术记录、长期医嘱及检查报告等）；

2、住院费用明细单（加盖公章）；

3、住院医疗费收据原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4、大学生假期疾病申报表及其他证明（如学生在寒暑假及国家法定假日发

病住院，学生在异地实习地发病在实习地点住院的，或其他情况需要特殊说明的，

需要由学生处统一开具证明，方能到市医保局核准报销）。

二、商业保险住院二次报销所需要件（2016 级学生除外）

1、学生持医保卡住院的，出具基本医疗保险住院专用收据及上述第一款中

1-3项材料（第 2、3项复印件）。

2、学生自费住院的，出具由市医保局结算完结后返还的结算单（含报销费

用明细）及上述第一款中 1-3项材料（第 2、3项复印件）。

三、商业保险门诊报销所需要件（2016 级学生除外）

1、门诊病志；

2、药费收据（加盖公章）；

3、医疗处方（开具口服药的需要提供）；

4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（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纸上）；

5、中国银行卡复印件一份（A4纸）；

6、理赔申请书（在学校医保中心填写）。

我已阅读以上材料，确保已知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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